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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監督人複訓訓練班課程簡章
-內政部消防署核准辦理-
· 法令依據: 

 依據消防法第15-6條及保安監督人與保安檢查員訓練專業機構登錄及管理辦法辦理。製造、儲存及處理公共危險物品合計達管制量三十倍以上場所之管理權人，應遴用保安監督人辦理下列事項：責由保安監督人訂定消防防災計畫後，由管理權人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，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危險物品管理必要之業務，保安監督人應為前項場所之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，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登錄之專業機構施予一定時數之訓練，領有合格證書，始得充任；任職期間，並應定期接受複訓。
· 上課日期: 115年3月12日(星期四)，請先報名！
         115年5月14日(星期四)，暫定日期，請先報名！
· 上課時間、時數：日間班8:30~17:30；共1天，計8小時
· 課程內容: 
	科             目
	時 間

	公共危險物品管理實務探討
	2小時

	消防防災計畫之說明及檢討
	1小時

	公共危險物品處理作業基準
	2小時

	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對策
	2小時

	測驗
	1小時

	合 計8小時


· 受訓對象: 已領有『保安監督人』結業證書人員。
◆取得資格:參加學員於訓練期間無缺席且期末測試成績合格者，由本中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消防署核發結業證書，取得續任保安監督人之資格。

◆上課地點: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8路189號 (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)
◆費　　 用:每人原價$2,700元整（含稅、教材、午餐及郵寄證照費等）
· 報名辦法: 1.請填妥本報名表郵寄至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8路189號

中國生產力中心 勞工安全組 陳小姐收
2.電話報名3.傳真報名 4.親至本中心服務台報名   
◆繳費方式：(1)上課當日繳交。
 (2)郵政劃撥帳號：02406901   戶名：中國生產力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(3)掛號郵寄即期支票（支票抬頭：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）
◆聯絡電話：(04)23505038 分機 01856陳小姐   
◆傳真報名：(04)23505035
◆學員管理：
  1.依規定，因要事請假，不得超過1小時（超過1小時者取消考試資格，需重新報名），請假者需至下期補課補考後方能取得結業證書。

  2.請學員於課程中勿隨意缺課、曠課；冒名頂替上課或考試者，經查獲即撤銷結業資格。。
  3.測驗採筆試方式，題目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製作題庫於網頁公告，題型為選擇題20
     題、是非題20題、簡答題2題，總成績70分以上為及格。
◆備註：1.上課前須mail提供前次保安監督人結業證書影本或正本。

         (若證書已遺失，需先至原受訓單位申請證明書後，方能參加保安複訓講習)
2.請繳交身分證影本正反面一份及2吋彩色相片2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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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報名：(04)23505035
※本報名表若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            ※為利於建立資料檔案請配合詳填上述資料，謝謝！









